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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民 政 厅

文件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福 建 省 总 工 会
福 建 省 妇 女 联 合 会

闽民养老〔2023〕133 号

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福建省总工会 福建省妇女联合会

关于举办 2023 年福建省养老
护理职业技能大赛的通知

各设区市民政局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总工会、妇女联合会，平

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、党工委党群工作部、总工会、妇女联合会：

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养老服务和技能人才工

作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的重大部

署，引导全省养老护理人员爱岗敬业、钻研业务，不断提高老年

人生活照料、护理服务技能水平，促进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，根

据《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3 年全省职业技

能竞赛工作的通知》（闽人社文〔2023〕20 号）和《福建省总

工会关于举办 2023 年福建省职工劳动和技能竞赛的通知》（闽

工〔2023〕76 号），省民政厅、省人社厅、省总工会、省妇联



— 2 —

决定联合举办 2023 年福建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（以下简称

大赛或省赛）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大赛名称

2023 年福建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

二、大赛组织

由省民政厅、省人社厅、省总工会、省妇联联合组建大赛组

委会，全面负责大赛整体安排、组织领导、统筹管理工作，下设

大赛组委会办公室，负责大赛的组织协调、筹备等工作，大赛组

委会办公室设在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。竞赛监督由省民政厅相关

部门负责。组委会及组委会办公室成员名单详见附件 1。

三、时间地点

大赛拟于 2023 年 11 月举行，具体时间地点另行通知。

四、参赛要求

（一）参赛队员基本要求

参赛选手应持有相应职业中级以上技能等级证书（含职业资

格和职业技能等级，下同）或助理级以上职称证书；未取得上述

证书的，应从事本职业工作 5 年以上。已获得“中华技能大奖”、
“全国技术能手”、“福建省技术能手”称号及已取得“全国技术能

手”、“福建省技术能手”申报资格的人员、具有全日制学籍的在

校创业学生不得参赛。大赛参赛队员应由各地市选拔产生，各地

民政部门要加强参赛资格审核。

（二）参赛队组成要求

由各地市（含平潭）组队参赛，每支参赛队由 1 名领队（设

区市民政局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分管领导）、1 名领队

助理、5 名队员组成。队员应至少来自 2 个及以上工作单位、至

少有 1 名老年服务与管理相关专业大中专毕业生。鼓励民办养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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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机构职工积极参赛。

五、报名方式

（一）各地市民政部门应于11月 10日前，将大赛选手报名

表、参赛选手工作证明、大赛报名汇总表（附件3、4、5）以及选

手报名相关材料的电子文档及纸质文档报送至大赛组委会办公室。

（二）选手报名时提交以下材料：

1.身份证复印件 1 份

2.《选手报名表》1 份

3.本人白底免冠 1 寸彩色证件照 2 张（并提供不大于 50K 电

子照片）

4.毕业证书复印件 1 份

5.技能等级证书或职称证书复印件 1 份（可通过网络核验

的，不需提交）

6.本届竞赛不收取任何参赛费，交通费自理，由派员单位、

所在单位承担。食宿由竞赛承办单位组织安排。

六、大赛标准及内容

大赛按照国家职业标准高级工（三级）以上要求进行，主要

包括理论知识和操作技能考核两部分。理论知识考核占总分的

30%，采用笔试办法，试题从职业技能评价题库中抽取；操作技

能占总分的 70%，采取现场评分办法，由技术工作组根据国家职

业标准进行命制。两项成绩均按百分制，按权重合并计算总成绩。

七、奖项设置和奖励办法

（一）选手个人奖：对省赛第 1 名选手颁发金牌、第 2 名选

手颁发银牌、第 3 名选手颁发铜牌；设置优胜奖若干名（数量原

则上不超过参赛选手总数的 20%，最多不超过前 10 名）。

一是授予相关荣誉。对省赛成绩前两名的选手，向省人社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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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报“福建省技术能手”；成绩第 1 名的选手，向省总工会按程

序申报“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”，女性获得者,符合条件的,同等

条件下优先向省妇联推荐参评“福建省三八红旗手”；成绩前五

名的选手，向省总工会按程序申报“福建省金牌工匠”。

二是晋升职业技能等级。获得省赛总成绩第 1 名的选手，可

认定为本职业的高级技师技能等级；获得第 2-10 名的选手，可

认定为本职业的技师，已具有技师技能等级的，可晋升为本职业

的高级技师。选手在同一年度同一项目竞赛中只能晋升一次。其

余决赛理论成绩和操作技能成绩均达 60 分以上且未取得技能等

级证书的，可认定为本职业的高级工职业技能等级。以上职业技

能等级证书以大赛组委会（办公室）名义、福建省职业技能鉴定

指导中心代章形式颁发。

成绩不合格的不予参评上述各奖项。

（二）优秀组织奖：综合考虑各地组织市级竞赛和参加全省

大赛情况，对表现优秀的前三个地市，颁发“优秀组织单位”奖牌。

（详见附件 6）
八、有关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地要高度重视、精心组织、周密部

署，通过大赛活动在养老服务机构掀起学习养老照护理论知识和

实操技能的高潮，带动和激励广大养老护理人员尊老敬老、热爱

本职、苦练技能，争当行业技术能手，达到发展人才、培养人才、

锻炼队伍的效果。

（二）强化安全意识。各地在举办市级竞赛前要制定卫生、

安全应急预案，落实公共卫生、消防、人身等安全责任。代表队

参赛过程中应注意出行安全，到达省赛地点后，应严格遵守组委

会安全相关要求，严禁擅自外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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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营造宣传氛围。各地要充分利用报刊、广播、电视、

新媒体等新闻媒介，广泛宣传技能大赛的有关情况，及时报道优

秀选手的先进事迹，在全省养老护理行业营造崇尚技能、尊重劳

动、关爱养老服务技能人才的良好氛围。同时，通过宣传大赛活

动，让社会大众了解养老服务工作、增强行业的社会认同感。

大赛组委会联系人：俞立飏，0591-87676287,13306926836。

邮箱：mztylc@dingtalk.com。

附件：1.福建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组委会及其组成人员名单

2.福建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参赛名额分配表

3.福建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参赛选手报名表

4.福建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参赛选手工作证明

5.福建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报名汇总表

6.福建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“优秀组织单位”评审标准

福建省民政厅 福建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

福建省总工会 福建省妇女联合会

2023 年 10 月 30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mailto:mztylc@dingtalk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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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2023 年福建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
组委会及其组成人员名单

组委会主任：程 强 省民政厅党组书记、厅长

副主任委员：

欧阳晓波 省民政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

洪长春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、副厅长

卢明琪 省总工会党组成员、经审会主任

卓晓銮 省妇联党组成员、副主席

委 员：许 胜 省民政厅二级巡视员

孙 勤 省总工会劳动和经技工作部部长、二级巡视员

余昌颖 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处长

陈 捷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

孙 佳 省妇联发展联络部部长

叶立飞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职业能力建设处

三级调研员

组委会办公室主任： 余昌颖（兼）

成 员：袁国军 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二级调研员

黄云龙 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一级主任科员

俞立飏 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三级主任科员

官 倩 省民政厅养老服务处干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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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2023 年福建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
参赛名额分配表

地 市 参赛名额

福州市 5

厦门市 5

漳州市 5

泉州市 5

三明市 5

莆田市 5

南平市 5

龙岩市 5

宁德市 5

平潭综合实验区 5

合 计 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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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2023 年福建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
参赛选手信息报名表

填表时间： 年 月 日

姓 名 性别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

1寸照片
工作单位

通讯地址 邮编

手机号码 文化程度

从事本职业工作年限 现工作岗位

职业技能等级及证书编号

参赛职业 政治面貌

身份证号

地市级选拔赛参赛情况

竞赛名称

竞赛总人数 获奖名次

本人主要

工作经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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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关竞赛经历

所在单位

意 见
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市民政局

推荐意见

年 月 日（盖章）

备 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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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2023 年福建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
参赛选手工作证明

兹有我单位 同志，身份证号： , 从 事

养老护理工作 年，其主要工作经历如下：

起止年月 工作岗位 职业资格

(技能等级)
证明人

年 月 — 年 月

年 月 — 年 月

年 月 — 年 月

年 月 — 年 月

年 月 — 年 月

年 月 — 年 月

经核查，该同志在工作期间，遵纪守法，无违反职业操守的行为，我单位对

本证明真实性负责。

特此证明。

单位（盖章）

签字：

年 月 日

注：本证明须由现工作单位出具，单位盖章、经办人签名方有效，一式两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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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2023 年福建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报名汇总表
单位（公章）：

序号 参赛身份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工作单位及职务/职称 手机号码

1 领 队

2 领队助理

3 选 手

4 选 手

5 选 手

6 选 手

7 选 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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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2023 年福建省养老护理职业技能大赛

“优秀组织单位”评审标准
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配分 具体要求 得分

1 比赛成绩
选手参加

省赛成绩
40

参赛代表队总成绩第 1 名得 40 分，2-3名得

30分，4-10名得 20分。

2

选拔赛组织

选拔赛举办 10
民政部门独立举办得 5 分；与人社、总工会、

妇联等部门联合举办得 10 分。

3 实施方案 8 有选拔赛实施方案、技术文件每项得 4 分 。

4 奖励政策 8
颁发获奖证书得 4 分，同时设置物质奖励

得 8 分 。

5 赛前培训 6 组织赛前培训得 6 分；未开展不得分。

6 经费保障 经费投入 10
财政专项经费支持得 10 分，其他经费得 8 分

(包括赞助等 )。

7 宣传报道 媒体层面 4
省 (部 )级及以上媒体报道得 4 分，其它

媒体报道得 2 分。

8 综合评价
选拔赛

组织评价

9

提交市级选拔赛组织材料，包括比赛现场、颁

奖仪式照片及比赛结果通报等每项得 3分，未组

织市级选拔赛不得分。

5

提交选拔赛总结分析报告，内容详实、数

据准确、分析到位，能真实体现办赛质量得

5 分。

合 计 100

福建省民政厅办公室 2023 年 10月 31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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